SJQU-QR-JW-414（A4）

课程成绩更正申请审核表
	开课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

	教师申请 
□个别学生成绩录入错误       
□补录或重录成绩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
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学生申请 
□学科竞赛获奖加分
□使用其他相关学习成果进行学分置换加分 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情况说明（须附证明材料）



	附件清单：




	变更前成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课学期:          学年 第      学期

	序号
	课程名称/
课程代码
	开课学期/
教学班代码
	学生姓名/
学  号
	X1
	X2
	X3
	X4
	X5
	1
	总评
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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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变更后成绩

	序号
	课程名称/
课程代码
	开课学期/
教学班代码
	学生姓名/
学  号
	X1
	X2
	X3
	X4
	X5
	1
	总评
成绩

	
	
	
	
	  %
	  %
	  %
	  %
	  %
	 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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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
	学院审核意见：


教学副院长签名: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教务处审批意见：


分管处长签名: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教务处处理情况：


经办人签名: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填写说明：
1. 教师发起申请：根据《课程考核管理办法》（SJQU-WI-JW-401），开课当学期课程成绩需要更正，在成绩发布前由系主任退回修改。成绩发布之后如需更改成绩，须在课程结束后一学期开学前3周内提交本表。
2. 学生发起申请：根据《人才培养成果奖励办法》（SJQU-WI-JW-009）与《课程学分置换与成绩认定管理办法》（SJQU-WI-JW-613），学生申请学科竞赛获奖或者相关学习成果学分置换加分的，应在获得成果的当学期或后一学期的开学前3周内提交本表。
3. 每张表格可填写一家开课学院的开设的课程。课程成绩更正表中每行对应关系需准确,课程清单可以自行加减行。
4. 本表双面打印。原件留教务处存档，复印件由开课学院存档备查。本说明打印时可删除。
